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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竣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能源售電業營業規章 

110 年 7月 9日訂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 

本規章依據電業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名詞釋義 

本規章所稱售電業務，係指本公司購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

以銷售予用戶之服務。 

第三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與用戶間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除電業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依本規章之規定辦理。 

本規章修正並依法定程序送電業管制機關備查後，適用原已簽訂購售電

契約之用戶。 

第四條 服務項目 

用戶按其所申請之服務性質，分為申請購售電、終止購售電、變更購售

電契約及其他，各項服務內容如下： 

一、申請購售電：申請與本公司新簽訂購售電契約，或終止購售電契約

後重新申請購售電。 

二、終止購售電：用戶因無購電需要，應向本公司提出申請終止購售電

契約，並繳清電費，由本公司停止供電。 

三、變更購售電契約：本公司或用戶欲變更既存購售電契約資訊。 

 

第二章 申請用電 

第五條 購售電申請程序 

用戶申請購售電服務，須填具再生能源售電業定型化契約與購售電申請

單，格式由本公司置備，以本公司指定之方式（包括但不限於現場、郵

寄、電話、傳真、網際網路等），提出購售電申請。經審查通過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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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依本規章有關規定辦理應辦手續並繳付各項費用。 

 

第三章 購售電契約 

第六條 購售電契約生效 

購售電契約於本公司與用戶完成購電電契約簽訂，及由本公司或委由輸

配電業設置之智慧電表及供電線路設備施設完成、檢驗用戶用電設備合

格並完成送電等手續後，始生效力，變更時亦同。 

前項智慧電表及供電線路設備施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之相關費用，由

用戶負擔。 

本公司將以與用戶簽訂之購售電契約向輸配電業申請電能轉供。 

第七條 購售電契約終止 

除另有約定，購售電契約期限以 1 年內為原則。於契約期間，用戶因無

購電需要，應於欲終止之日期 2 個月前向本公司提出終止購售電契約申

請，申請單由本公司置備，並繳清電費及相關費用後，購售電契約即終

止。 

如用戶因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第二十一條規定事由，遭台灣電力公司

終止供電契約，本公司得主動終止購售電契約。 

第八條 購售電契約變更 

用戶欲變更既存購售電契約中所簽約之購售電度數、日期、地址等相關

重要資訊，應於欲變更之日期 2 個月前向本公司提出購售電契約變更申

請，申請單由本公司置備，並經雙方合意後變更之。 

第九條 購售電契約之續約 

如用戶有續約之需求時，應於 2 個月前向本公司提出續約申請，申請單

由本公司置備。 

第十條 購售電契約之轉讓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非經雙方書面合意，本契約之權利義務不得轉讓

予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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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費之計收 

第十一條 繳收電費 

用戶應繳電費之計價為再生能源電能轉供量(度)乘以再生能源電能

費率(新台幣元/度)，再生能源電能轉供量依台灣電力公司每月計算

之轉供電量為準，再生能源電能費率由本公司與用戶雙方合意定之，

此費率不包含再生能源電能費用(含再生能源憑證)、電能轉供輸電費

用、電能轉供配電費用、輔助服務費用及電力調度費用等。 

電能轉供輸電費用、轉供配電費用、輔助服務費用及電力調度費用以

當年度經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公告之費率為準。 

詳細之電費計算將分別載明於購售電契約與本公司寄送用戶之電費

帳單。抄表及電費計算週期依台灣電力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

營運規章」為準，發電設備及用戶皆為高壓以上者，定抄日比照台灣

電力公司高壓用戶辦理，發電設備及用戶其一為低壓者，定抄日為台

灣電力公司開票日程表第十六日序。 

前述各項費用之計算，計至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第十二條 繳費方式 

用戶依繳費通知單所定繳費期限內，以轉帳、現金或支票等方式，向

本公司營業單位或指定之各代收機構（包括金融機構等）繳納電費及

其他費用。用戶委託金融機構代繳者，由本公司主動通知金融機構於

繳費期限內扣款。 

第十三條 電費之補收與退還 

用戶接獲本公司繳費通知或繳費收據後，如有疑義，得向本公司申請

複查。複查結果確認計費有誤時，用戶如未繳費者，於本公司更正繳

費通知後再行繳納。用戶如已繳費者，如有溢繳情形，溢繳部分得以

下期電費扣抵，或至本公司辦理退款；如有不足者，用戶應於本公司

通知後，依通知單所定繳費期限補繳。 

第十四條 違約規範 

用戶如逾期繳付電費，逾第十二條繳費期限 2天內繳費者免計逾期罰

款，如逾期限第 3天起至第 14天始繳費者，按應付電費 1％計罰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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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逾期超過 14天始繳費者，按應付電費 2％計罰逾期罰款。最低

罰款金額未滿 5元者按 5元計。 

 

第五章 電能供給 

第十五條 供電時間 

本公司提供電能之時間以合作之再生能源發電廠發電時段為主。基於

再生能源供電之不穩定性，用戶應另行依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及消

費性用電服務契約，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辦使用電能。 

第十六條 停止供電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停止供電： 

一、 依法令規定。 

二、 發電業或輸配電業因設備故障或運轉發生事故。 

三、 遭受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故。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違章用電，本公司得停止供電： 

一、 用戶欠繳電費及其他各項費用，經限期催繳仍不交付。 

二、 用戶因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第二十條規定或其他違規用電情

形，致台灣電力公司停止供電。 

本公司因前二項各款情項之停止供電，用戶不得請求損害賠償或任何

補償。 

排除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二款情形、繳清第二項第一款所欠費用後，台

電公司即恢復供電。 

 

第六章 計量設備 

第十七條 電表需求 

向本公司申請購售電之用戶，應裝設符合輸配電業規定之電子式電表。 

用戶得填寫委託書，委由本公司代為向輸配電業申請電表置換，委託

書由本公司置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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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八條 售電執照廢止後用戶權益 

本公司如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者，應無償依用戶

指示將其他相關資料提供與接續經營之其他售電業。 

第十九條 售電執照廢止後之告示 

前條核准或廢止，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應於事實發生後 10 日內

公告，且以適當方法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 

第二十條 用戶用電資料 

本公司應與用戶約定用戶用電場所資訊、用電量資訊等相關資料之歸

屬。 

前項用戶用電資料歸屬用戶時，用戶應同意本公司於經營售電業務之

必要範圍內運用該等資料。 

本公司因業務上所知悉、取得或保有之用戶用電資料，均應依法負擔

保密義務。 


